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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特 急

国 家 税 务 总 局 上 海 市 税 务 局

文件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
沪税发〔2021〕92号

关于优化本市企业纳税缴费“一件事”

做好“五险一金”缴费工资合并

申报有关工作的通知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各区税务局、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各

税务分局、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

心、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各参保单位：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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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署，为进一步优化本市税收营商环境，提升企业纳税缴费便利

度，现就本市优化企业纳税缴费“一件事”，做好“五险一金”

缴费工资合并申报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优化企业缴费工资申报流程，实现合并申报、数据互认

每年 4-6 月，企业可登录上海“一网通办”，点击“税费综

合申报”栏目，按规定进行社会保险费（包括养老、医疗、失业、

工伤、生育）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工资申报，实现“五险一金”缴

费工资合并申报、数据互认。

二、完善企业缴费工资申报系统，最大化便利企业税费申报

企业进行“五险一金”缴费工资申报，系统可自动获取企业

基本信息，智能预填申报表数据，逐步实现企业从“填表”到“补

表”、“补表”到“核表”的转变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市社保中心、市公积金中心、市医保中心等部门要高

度重视、加强组织，将便利企业“五险一金”缴费工资申报工作

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，坚持以用人单位感受为导向，加

强部门协同配合，确保相关举措落实到位，提升单位满意度。

（二）市社保中心、市公积金中心、市医保中心等部门应加

大宣传培训力度，通过制作图表图解、视频动漫、流程演示等宣

传产品，开展多渠道、多元化、立体式宣传培训，帮助企业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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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，确保经办有效落实。

（三）各参保单位应在申报期限内按规定申报“五险一金”

缴费工资，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，确保参保职

工的合法权益。

特此通知。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12 月 31 日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

纳税服务处承办
办公室2021年12月31日印发


